
附件

2017年钦州市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责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万元）
	牵头单位

及责任单位
	职　　责　　分　　工

	
	
	
	合计
	中央财

政补助
	自治区财政

补助
	市本级

财政安排
	县区财

政配套
	其他
	
	

	合计（68项）
	535056
	256202
	84166
	8976
	16043
	169669
	
	

	一
	社保惠民项目
	小计（6项）
	99915
	78443
	12903
	824
	2345
	5400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精准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确保年满60周岁以上参保人员按规定领取养老金；全市城乡居保参保总人数108万以上（灵山县、浦北县、钦南区、钦北区、钦州港区参保人数分别达到40万人、27.5万人、10万人、27万人、3.5万人），其中领取待遇人数36万人以上
	46440
	30240
	7851
	789
	2160
	5400
	牵头单位：市人社局
	负责组织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指导和协调各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险部门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和待遇核发工作，确保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局、市残联，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市本级配套资金，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2）市公安局负责提供16周岁以上居民数据；（3）市民政局负责提供城乡特困人员、低保对象数据；（4）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局负责提供扶贫对象人员数据；（5）市残联负责提供残疾人员数据；（6）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县区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落实本县区配套资金。

	2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具体任务以自治区下达的为准）
	为符合条件的城乡困难群众发放基本生活救助金
	50879
	48009
	2870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负责组织实施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指导和协调各县区做好城乡困难群众资格审核，按时发放生活救助金等。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城乡困难群众认定及资金管理发放工作。

	3
	农村居民住房政策性保险
	为全市79.6万户农村居民住房购买政策性保险
	900
	
	680
	35
	185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配合自治区开展全市农村居民住房政策性保险。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市本级配套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保险费用并按时划拨，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

	4
	残疾人两项补贴
	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标准不得低于每人每月50元
	1075
	
	1075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负责指导、督促各县区开展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工作。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残联，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2）市残联负责办理残疾人证，配合民政部门向财政部门申请补贴资金；（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具体发放工作。

	5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扶特扶
	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和计划生育（伤残和死亡）家庭发放奖励（特别）扶助金
	443
	194
	249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按时将奖扶资金发放给扶持对象。

	6
	残疾人“阳光家园计划”居家托养补助
	对全市1189名智力、精神和肢体重度残疾人开展居家托养项目给予补助1500元/人·年
	178
	
	178
	
	
	
	牵头单位：市残联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做好扶持对象的落实及项目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二
	健康惠民项目
	小计（7项）
	233655
	117735
	32401
	2925
	8574
	72022
	
	

	1
	人口大县乡镇卫生院建设（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项目）
	争取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768万元，建设沙坪镇、北通镇、那思镇、长滩镇、贵台镇等5所镇卫生院业务用房425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060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175万元以上
	175
	170
	
	
	5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指导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发改委负责争取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及时下达投资计划；（2）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3）各县区政府承担项目建设主体责任，筹措落实并及时拨付配套资金，确保计划下达后6个月内开工建设、2018年11月前完工建成。

	2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含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参保人数310万人（灵山县、浦北县、钦南区、钦北区、钦州港区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35万人、67.4万人、32.9万人、64.3万人、10.4万人）
	177256
	93398
	27701
	2127
	7530
	46500
	牵头单位：市人社局
	负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管理工作；指导和协调县区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参保缴费和医疗费用的报账管理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根据实际参保人数落实市本级配套资金，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抓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工作，落实本级配套资金，及时拨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金。

	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免费为城乡居民提供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报告与处理、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和中医药健康管理等服务
	15903
	12722
	2005
	249
	927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领导、统筹协调、监督管理和效果评估，做好督导和绩效考核工作；负责组织对各县区师资人员以及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进行培训，对县区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进行技术指导。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市本级配套资金，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配合开展绩效考核；（2）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督促各项目单位抓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落实配套资金，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4
	艾滋病防治
	以全面实施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为核心，推动艾滋病防治各项工作深入开展，努力控制艾滋病新发感染和病死率，提高艾滋病患者生存质量，确保艾滋病疫情不反复、不反弹
	1813
	1152
	241
	420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组织和实施艾滋病防治攻坚工程，加强宣传教育和疫情监测，完善救治服务体系；负责指导有关部门制订艾滋病防治工作年度计划、工作方案并提供技术支持；协调解决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承担艾滋病防治工作信息沟通和联络工作，承办召开的会议和重大活动，督查落实等事项。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防艾委成员单位，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市本级配套资金，及时下达上级补助资金；（2）市直各防艾委成员单位根据职责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贯彻落实艾滋病防治工作重大方针、政策，研究制定艾滋病防治工作规划和措施。

	5
	医疗服务体系能力建设提升工程
	续建市中医院迁建、灵山县中医院扩建、浦北县中医院综合大楼、浦北县妇幼保健院迁建等4个项目；竣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迁建、市一医院艾滋病治疗专区、市一医院立体停车场、市一医院全科医生培养基地、灵山县妇幼保健院搬迁、钦北区中医院综合楼等6个项目
	36143
	9937
	992
	40
	
	25174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统筹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市本级配套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负责项目实施，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1）
	市中医医院迁建项目
	建筑面积112613平方米。总投资35234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8000万元
	8000
	
	
	
	
	8000
	责任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市中医医院加快项目进度，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
	灵山县中医医院扩建（一期）项目
	建筑面积86195平方米。总投资29499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10000万元
	10000
	4000
	800
	
	
	5200
	责任单位：市卫计委，灵山县政府
	（1）市卫计委负责督促灵山县政府加快项目进度，加强项目督促检查；（2）灵山县政府负责加快项目推进，落实本级财政配套，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3）
	浦北县中医医院综合大楼
	建筑面积18500平方米。总投资5180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200万元。
	200
	
	
	
	
	200
	责任单位：市卫计委，浦北县政府
	（1）市卫计委负责督促浦北县政府加快项目进度，加强项目督促检查；（2）浦北县政府负责加快项目推进，落实本级财政配套，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4）
	浦北县妇幼保健院
	建筑面积18223平方米。总投资7447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2500万元
	2500
	960
	192
	
	
	1348
	责任单位：市卫计委，浦北县政府
	（1）市卫计委负责督促浦北县政府加快项目进度，加强项目督促检查；（2）浦北县政府负责加快项目推进，落实本级财政配套，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5）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迁建项目
	建筑面积17788平方米。总投资5219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3160万元
	3160
	1795
	
	40
	
	1325
	责任单位：市卫计委、市财政局
	（1）市卫计委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加快项目进度，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市财政局负责及时拨付中央资金，落实市本级配套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6）
	市一医院艾滋病治疗专区
	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总投资3543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2169万元
	2169
	529
	
	
	
	1640
	责任单位：市卫计委、市财政局
	（1）市卫计委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市一医院加快项目进度，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市财政局负责及时拨付中央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7）
	市一医院立体停车场
	建筑面积23600平方米。总投资3236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2186万元
	2186
	
	
	
	
	2186
	责任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市一医院加快项目进度，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8）
	市一医院全科医生培养基地
	建筑面积6500平方米。总投资1735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653万元
	653
	653
	
	
	
	
	责任单位：市卫计委、市财政局
	（1）市卫计委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市一医院加快项目进度，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市财政局负责及时拨付中央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9）
	灵山县妇幼保健院搬迁项目
	建筑面积57685平方米。总投资17400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5000万元
	5000
	
	
	
	
	5000
	责任单位：市卫计委，灵山县政府
	（1）市卫计委负责督促灵山县政府加快项目进度，加强项目督促检查；（2）灵山县政府负责加快项目推进，落实本级财政配套，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0）
	钦北区中医医院综合楼
	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总投资3000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2275万元
	2275
	2000
	
	
	
	275
	责任单位：市卫计委，钦北区政府
	（1）市卫计委负责督促钦北区政府加快项目进度，加强项目督促检查；（2）钦北区政府负责加快项目推进，落实本级财政配套，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6
	地中海贫血防治
	实施地中海贫血防治项目，推进母婴健康“一免二补”幸福工程，全市婚前医学检查率达到95%以上，推进农村孕产妇产前筛查及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
	1806
	
	1302
	44
	112
	348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开展地中海贫血一级预防工作，重点做好宣传倡导、健康促进、优生咨询、高危人群指导等工作。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民政局负责做好婚检和地中海贫血防治工作宣传，向结婚当事人发放《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申请表》，积极动员和告知结婚当事人参加免费婚检；（2）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免费婚检市本级配套资金，及时拨付上级补助资金；（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本县区地中海贫血防治及“一免二补”工作，确保完成各项指标任务。

	7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为符合生育政策的计划怀孕的农村夫妇（含流动人口）进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560
	355
	160
	45
	
	
	牵头单位：市卫计委
	负责组织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市本级配套资金，及时拨付上级补助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做好本县区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实施工作，确保完成各项指标。

	三
	教育惠民项目
	小计（15项）
	70628
	20826
	12206
	1960
	3319
	32316
	
	

	1
	钦州学院新校区二期（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重大公益性项目）
	总建筑面积11.96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5.9亿元，2017年完成投资3.17亿元
	31716
	
	4000
	
	
	27716
	牵头单位：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
	负责项目融资及建设工作。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滨海新城管委，钦州学院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滨海新城管委、钦州学院负责督促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加快项目建设，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等相关问题，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2
	钦州学院新校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园、西区学生公寓楼（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项目）
	争取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11500万元，开工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和西区13#、14#、15#、16#、17#学生公寓楼，项目总投资15258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5000万元以上
	5000
	5000
	
	
	
	
	牵头单位：钦州学院
	承担项目建设主体责任，确保计划下达后6个月内开工建设、2018年11月前完工建成。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委
	（1）市发改委负责协助钦州学院争取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2）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3）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委负责为项目办理规划、土地等开工建设手续。

	3
	新设地级市高中建设（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项目）
	争取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2591万元，开工建设钦州市第十三中学教学楼和女生宿舍楼，项目总投资3329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2663万元以上
	2663
	2073
	
	590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承担项目建设主体责任，确保计划下达后6个月内开工建设、2018年11月前完工建成。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委
	（1）市发改委负责争取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及时下达投资计划；（2）市财政局负责筹措本级配套资金，并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3）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委负责为项目办理规划、土地等开工建设手续。

	4
	人口大县高中建设

（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项目）
	争取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1371万元，开工建设灵山县新洲中学学生宿舍楼、浦北县张黄中学教学楼，项目总投资1714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1371万元以上
	1371
	1097
	
	
	274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指导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灵山县、浦北县政府
	（1）市发改委负责争取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及时下达投资计划；（2）灵山县、浦北县政府承担项目建设主体责任，筹措落实并及时拨付配套资金，确保计划下达后6个月内开工建设，2018年11月前完工建成。

	5
	学前教育推进工程
	建设市九幼、十二幼、十三幼，以及久隆镇中心幼儿园、大寺镇第一幼儿园、烟墩镇古榕中心幼儿园、龙门镇中心幼儿园、寨圩镇中心幼儿园，总建筑面积29542平方米
	3199
	1424
	100
	350
	1325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筹措本级资金，并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落实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经费并及时划拨，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1）
	钦州市第九幼儿园
	建筑面积4842平方米。总投资1225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525万元
	525
	
	
	150
	375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财政局
	（1）市教育局负责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2）市财政局负责筹措本级资金，并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2）
	钦州市第十二幼儿园
	建筑面积5940平方米。总投资2140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700万元
	700
	
	
	100
	600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财政局
	（1）市教育局负责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2）市财政局负责筹措本级资金，并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3）
	钦州市第十三幼儿园
	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总投资1279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450万元
	450
	
	
	100
	350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财政局
	（1）市教育局负责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2）市财政局负责筹措本级资金，并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4）
	钦南区久隆镇中心幼儿园
	建筑面积3240平方米。总投资580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460万元
	460
	460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钦南区政府
	（1）市教育局负责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2）钦南区政府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落实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经费并及时划拨，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5）
	钦北区大寺镇第一幼儿园
	建筑面积3240平方米。总投资580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464万元
	464
	464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钦北区政府
	（1）市教育局负责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2）钦北区政府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落实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经费并及时划拨，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6）
	灵山县烟墩镇古榕中心幼儿园
	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总投资425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200万元
	200
	100
	100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灵山县政府
	（1）市教育局负责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2）灵山县政府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落实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经费并及时划拨，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7）
	浦北县龙门镇中心幼儿园
	建筑面积3240平方米。总投资460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200万元
	200
	200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浦北县政府
	（1）市教育局负责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2）浦北县政府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落实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经费并及时划拨，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8）
	浦北县寨圩镇中心幼儿园
	建筑面积3240平方米。总投资460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200万元
	200
	200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浦北县政府
	（1）市教育局负责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2）浦北县政府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落实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经费并及时划拨，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6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改造
	推进2017年3月底前下达维修改造项目256个，薄改土建项目54个，项目总投资2.73亿，2017年计划完成2500万元，开工率达到90%以上
	2500
	700
	1300
	
	500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项目实施，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7
	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
	推进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北职校校道硬底化和信息化建设）、中职基础设施建设（北职校精细化工专业设备购买和师资培训）
	1300
	800
	500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开展中期检查和组织项目验收，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负责负责项目实施，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8
	加强普通高中基础能力建设
	建设市高新区实验学校、灵山中学、那隆中学运动场及附属设施等
	2300
	
	1800
	500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开展中期检查和组织项目验收，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灵山县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筹措本级资金，并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灵山县政府负责负责项目实施，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9
	义务教育家庭困难寄宿生生活资助
	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给予生活费补助，小学生每生每年补助1000元，初中（特教）生每生每年补助1250元
	8490
	4250
	3400
	20
	820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筹措本级资金，并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经费并及时划拨，做好项目实施、督查等工作。

	10
	普通高中免学费
	免除就读普通高中的库区移民子女学生学费
	160
	
	160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申请、审核、发放，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局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局负责库区移民子女身份的认定。

	11
	中职学生免学费
	免除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1－3年级在校生学费，学校因免学费导致收入减少部分，由财政按照免学费人数和标准（市本级学校每生每年2000元、县属学校每生每年1500元）补助学校。对在符合国家标准的民办中职学校就读的1－3年级学生按当地公办学校免学费标准给予补助
	3800
	3040
	760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负责中职学生名单的认定。

	12
	高校国家助学金项目
	按规定的补助标准，资助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4327名，资助标准为：一等国家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4000元，二等国家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
	928
	743
	186
	
	
	
	牵头单位：钦州学院
	负责宣传政策、教育学生，组织开展本校国家助学金的评选、发放工作。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上级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13
	市技工学校回迁工程
	项目总投资3.3亿元，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2017年开工建设一期工程，完成投资2000万元以上
	2000
	1500
	
	500
	
	
	牵头单位：市人社局
	负责统筹项目实施，牵头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征收办、市土地储备中心、市滨海新城管委、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钦南区政府
	（1）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负责履行项目代建单位职责，加快推进项目建设；（2）其余单位按照《市委领导班子2016年度民主生活会典型事例整改落实责任分解表》（钦办通〔2017〕21号）以及《钦州市技工学校回迁项目建设承诺书》明确的工作责任抓好整改落实。

	14
	滨海新城拆迁安置区配套教育设施
	建设茶山江小学（设置30个教学班）、白石湖启动区8号地块拆迁安置地幼儿园（设置12个教学班和1个托班）
	1200
	200
	
	
	400
	600
	牵头单位：市滨海新城管委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住建委、市国土资源局、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钦南区政府
	（1）市教育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委分别负责为项目办理准入、规划、土地等开工建设手续；（2）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负责项目建设；（3）钦南区政府负责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拆及管理工作、落实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经费并及时划拨。

	15
	扩大民办教育办学规模
	开工建设钦州市外国语学校新校区、钦州市京华国际艺术双语学校
	4000
	
	
	
	
	4000
	牵头单位：市滨海新城管委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委、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市土地储备中心、钦州供电局、市开投集团公司，钦南区政府
	（1）市教育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委分别负责为项目办理准入、规划、土地等开工建设手续；（2）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负责钦州市外国语学校新校区建设；（3）市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尽快建设竣工验收滨江路项目；（4）市供电局负责项目供电；（5）市开投集团公司负责项目供水；（6）钦南区政府负责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拆及管理工作等。

	四
	水利惠民项目
	小计（5项）
	8769
	4484
	4285
	
	
	
	
	

	1
	中小河流治理
	治理中小河流2公里
	655
	402
	253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负责指导灵山县、浦北县开展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灵山县、浦北县政府
	负责组织项目建设，加强督促检查。

	2
	水库移民新村建设
	新建水库移民新村34个，续建新村22个，硬化村屯道路11公里
	3596
	1536
	2060
	
	
	
	牵头单位：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管理局
	负责向上级申请项目，组织协调并指导实施水库移民新村建设工程。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负责项目实施，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完成。

	3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解决3000名群众饮水问题
	240
	
	240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督促指导各县（区）水利局开展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局、市财政局、市卫计委，钦州供电局，各县区政府
	（1）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局负责提供精准识别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及贫困人口分布情况；（2）市财政局负责拨付资金；（3）市卫计委负责饮用水水质达标工作；（4）钦州供电局负责指导相关用电工程报装，落实用电优惠政策；（5）各县区政府负责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开展项目建设。

	4
	城区排涝泵站
	按20年一遇排涝标准建设缸瓦窑沟、邓屋沟、中沙港、黄晚沟、新村、大桥头、汤狗埠、乌龟闸等8座排涝泵站，项目总投资15000万元。2017年开工建设缸瓦窑泵站，其他7座排涝泵站开展前期工作，完成投资600万元
	600
	
	600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责任单位：钦江防洪堤管理处
	负责项目建设。

	5
	江河海堤加固工程
	建设20年一遇标准海堤8.7公里，对青年水闸进行除险加固；项目总投资19528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5180万元
	3678
	2546
	1132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钦江防洪堤管理处、青年水闸水利电力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钦江防洪堤管理处、青年水闸水利电力管理处负责项目建设。

	（1）
	钦州湾堤围工程大灶江堤段
	建设20年一遇海堤4.98公里。项目总投资6068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800万元
	800
	600
	200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责任单位：钦江防洪堤管理处
	负责项目建设。

	（2）
	钦州湾堤围工程平山堤段
	建设20年一遇海堤3.72公里，项目总投资4162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932万元，完成项目建设
	932
	
	932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责任单位：钦江防洪堤管理处
	负责项目建设。

	（3）
	钦州市青年水闸除险加固工程
	建设拦河闸、左右岸接头坝、电站进水渠、上下游护坡及进闸道路等。项目总投资8732万元，2017年投入资金1946万元，完成项目建设
	1946
	1946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钦江防洪堤管理处、青年水闸水利电力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钦江防洪堤管理处、青年水闸水利电力管理处负责项目建设。

	五
	安居惠民项目
	小计（11项）
	66389
	8797
	3501
	1145
	1384
	51563
	
	

	1
	城市棚户区改造
	城市棚户区改造500户
	13000
	1575
	175
	
	
	11250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负责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做好项目相关手续的审批，督促项目业主按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开工及加快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抓好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国资委、市征收办，市开投集团公司、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发改委负责项目立项审批；（2）市财政局负责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及时拨付建设资金；（3）市国土资源局负责按照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完成项目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4）市征收办负责监督指导和协调项目所在地政府完成项目征搬工作，对承担具体征搬工作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5）市工信委、市国资委负责协调改制企业加快推进棚改项目实施；（6）各县区政府（管委）、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市开投集团公司按照与市政府签订的2017年责任状和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加快落实项目用地和办理项目前期手续，确保列入国家目标任务的项目于6月底前实现进场动工，9月底前全面开工建设，加快施工进度。

	2
	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危房改造）
	农村危房改造工程4434户（具体任务以自治区下达的为准）
	26604
	3326
	3326
	665
	887
	18401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负责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抓好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卫计委、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管理局、市残联，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上级及本级补助资金下达划拨，督促指导县级财政补助资金配套及发放工作；（2）市民政局、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管理局、市残联、市卫计委协助牵头部门督促各县区相应部门核准危改对象条件；（3）各县区政府具体领导和组织本级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3
	新增发放租赁住房补贴
	新增发放租赁住房补贴30户
	8
	8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负责督促指导市住房保障中心以及灵山县政府按照时间节点及时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民政局，灵山县政府、钦南区、钦北区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拨付廉租住房租赁补贴资金；（2）市民政局负责指导县区民政部门做好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管理工作；（3）灵山县、钦南区、钦北区政府按照与市政府签订的2017年责任状和自治区时间节点要求，及时出具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意见，按时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4
	白石湖水系通湖二渠（环湖路至菩提路段）
	建设258米水系，解决白石湖片区东边塘、旱塘居民雨季受涝问题。其中东段70米和西段45米铺设管涵，中段143米驳岸建设直立式挡墙，水系两侧地面铺装、亮化
	757
	
	
	
	
	757
	牵头单位：市滨海新城管委
	负责协调相关部门，解决项目建设存在问题。

	
	
	
	
	
	
	
	
	
	责任单位：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钦州市天骄投资有限公司
	（1）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负责实施水系部分的项建设，承担东段管涵及中段驳岸挡墙的建设费用；（2）市天骄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地面部分的铺装、亮化、绿化等美化工程，承担西段管涵和地面部分美化的建设费用。

	5
	城区排水管网隐患点改造
	对金海湾东大街、南珠东大街和兴桂路等存在安全隐患的排水管进行改造。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600万元
	600
	
	
	
	
	600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责任单位：市开投集团公司
	负责项目融资、建设。

	6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
	整治西干渠、西干渠康熙岭支流、东干渠、黄晚沟、乌龟沟、彭屋沟、桃沟、佳和沟，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2000万元
	2000
	
	
	
	
	2000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责任单位：市住建委、市水利局、市环保局、市开投集团公司
	（1）市住建委、市环保局、市水利局负责为项目办理相关建设手续，配合牵头单位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2）市开投集团公司负责项目建设。

	7
	市政公厕建设
	拆旧建新公厕4座，新建公厕1座
	200
	
	
	200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建设和管理。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拨付项目建设经费；（2）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项目建设和管理。

	8
	城市道路照明提升工程
	实施市区路灯节能改造、小街小巷路灯安装改造工程
	3200
	
	
	200
	
	3000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协调和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路灯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拨付项目建设经费；（2）市路灯管理处负责项目建设。

	（1）
	市区路灯节能改造
	利用高效节能的新光源对现有约1.5万盏高压钠灯传统光源进行节能改造，项目总投资9000万元，2017年完成投资3000万元
	3000
	
	
	
	
	3000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协调和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路灯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拨付项目建设经费；（2）市路灯管理处负责项目建设。

	（2）
	小街小巷路灯安装工程
	对泥桥路、牛食禾道路、市三十四小至阳光之春小区路段、木井北路灯路段安装路灯
	200
	
	
	200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协调和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路灯管理处
	（1）市财政局负责拨付项目建设经费；（2）市路灯管理处负责项目建设。

	9
	市场升级改造
	对沙园市场、傍钦市场、大直富源市场、那彭农贸市场进行升级改造
	82
	
	
	80
	
	2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负责指导业主按项目要求实施，对完成的项目进行验收。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拨付资金；（2）钦南区、钦北区政府负责督促项目，协调解决市场整改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确保市场的顺利改造。

	（1）
	沙园市场升级改造
	对市场内钢棚、消防设施、摊台、地板、排污管网等进行改造
	21
	
	
	20
	
	1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负责指导业主按项目要求实施，对完成的项目进行验收。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钦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拨付资金；（2）钦南区政府负责督促项目，协调解决市场整改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确保市场的顺利改造。

	（2）
	傍钦市场升级改造
	对市场内钢棚、摊台、地板、排污管网等进行改造
	20
	
	
	20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负责指导业主按项目要求实施，对完成的项目进行验收。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钦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拨付资金；（2）钦南区政府负责督促项目，协调解决市场整改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确保市场的顺利改造。

	（3）
	那彭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对市场内钢棚、消防设施、排污管网等进行改造，增设农产品检测室和熟食防蝇罩
	21
	
	
	20
	
	1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负责指导业主按项目要求实施，对完成的项目进行验收。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钦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拨付资金；（2）钦南区政府负责督促项目，协调解决市场整改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确保市场的顺利改造。

	（4）
	大直富源市场升级改造
	对市场内钢棚、摊台、地板、排污管网等进行改造
	20
	
	
	20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负责指导业主按项目要求实施，对完成的项目进行验收。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钦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拨付资金；（2）钦北区政府负责督促项目，协调解决市场整改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确保市场的顺利改造。

	10
	农网升级改造
	改造10kV线路46公里，改造0.4kV低压线路105公里，改造配变230台、容量41615kVA
	19441
	3888
	
	
	
	15553
	牵头单位：钦州供电局
	负责制订项目计划，组织协调并指导项目实施，筹措资金并及时分解下达项目投资计划，加强资金监管等。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
	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11
	创建消防安全社区
	为全市87个社区微型消防站配置消防器材装备，为试点社区中的社会福利机构、弱势群体安装独立感烟报警装置、简易喷淋或配置家庭消防自救逃生装备，对试点社区电气线路进行改造或在公共电动车停车区配置电动车智能充电桩
	497
	
	
	
	497
	
	牵头单位：市公安消防支队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提出项目计划和资金分配方案，推广应用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简易喷淋、家庭消防自救逃生装备等技防措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残联、市住建委、钦州供电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残联负责本行业管理的福利机构、小型幼儿园、托儿所、残疾人服务机构、残疾人活动中心等场所的底数排查，加强火灾技防措施的推广应用和宣传；（2）市住建委、钦州供电局负责社区老旧电气线路的排查检测和改造，加强用电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推广电气火灾防控措施的应用；（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推进项目实施，落实建设资金。其中灵山县、浦北县、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分别落实创建资金67万、73万、240万、65万、52万。

	六
	农补惠民项目
	小计（3项）
	23984
	23234
	450
	75
	225
	
	
	

	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支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种粮农民，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种粮成本提高的困难
	21854
	21854
	
	
	
	
	牵头单位：市农业局、市财政局
	（1）市农业局负责补贴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制订资金具体分配方案，指导县区开展相关管理工作；（2）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管理。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管委）
	负责辖区内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的核实及补贴资金的发放、监管工作，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2
	农机具购置补贴
	补贴购置各种农机具8000台
	1380
	1380
	
	
	
	
	牵头单位：市农机局
	组织实施、指导监督全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按自治区规定的比例安排市本级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经费，加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监管，督促县区财政局做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工作；（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按自治区规定的比例安排本级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经费，加大扶持力度，确保当地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顺利实施。

	3
	“双高”基地良种补贴
	按各地实际种植面积，按照国家农作物良种补贴标准，给予补贴
	750
	
	450
	75
	225
	
	牵头单位：市“双高”办
	负责安排本级良种补贴工作经费，督促指导各县区做好良种补贴发放及验收工作，配合做好项目资金整合，加大扶持力度，确保良种补贴工作顺利实施。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争取自治区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筹措市本级配套资金，指导县区筹措资金，加强资金监管拨付；（2）市农业局负责指导实施种植良种化，配合做好项目资金整合及验收工作；（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安排本级良种补贴配套经费，加大扶持力度，确保当地良种补贴工作顺利实施。

	七
	生态惠民项目
	小计（4项）
	1122
	706
	265
	150
	
	
	
	

	1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对51.99万亩公益林的管护进行补偿
	720
	706
	14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负责组织实施自治区级以上公益林补偿工作。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管委）
	负责监督公益林的管护工作、制定公益林补偿资金发放方案以及公益林补偿资金发放工作。

	2
	污染防治
	新建及改扩建大气污染防治自动监测站；实施横塘、东边埔、武思江大桥地表水跨界断面联合监测
	151
	
	151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3
	土地整治
	对钦南区久隆镇石安村土地进行整治，总面积2238亩。实施内容包括：翻耕培肥土地188亩，草地翻耕34亩；建设灌溉斗渠80米、农渠4571米、排灌渠1157米；改建田间主道1931米、田间次道1924米、生产路693米、排水涵管6座、灌溉盖板涵3座、4.5米盖板涵1座；修建屯内道路119米
	150
	
	
	150
	
	
	牵头单位：市国土资源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督查项目承担单位按要求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钦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项目资金预算，加强资金监管等；（2）钦南区政府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4
	农村公共照明试点（“美丽广西·宜居乡村”建设活动“基础便民”专项活动）
	推进50个村屯公共照明试点项目建设
	100
	
	100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向自治区住建厅争取农村公共照明试点以及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支持，提出资金分配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及时转发自治区下达的资金计划，加强资金监管；（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落实本级配套资金，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八
	文化惠民项目
	小计（10项）
	6532
	915
	2939
	1097
	196
	1385
	
	

	1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对建设90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进行补助
	2970
	
	2250
	720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委、市卫计委、市体育局、市基层办，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委、市基层办配合到各县区指导、督查和验收；（3）市卫计委负责筹措中心计生服务室建设配套资金，配合到各县区指导、督查和验收；（4）市体育局负责筹措中心篮球场建设配套资金，配合到各县区指导、督查和验收；（5）各县区政府（管委）全面负责本县区项目建设。

	2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场所免费开放
	全市群众艺术馆、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场地及基本服务项目实行免费开放
	545
	436
	87
	4
	18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全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场所免费开放工作的指导、督促和检查工作。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

	3
	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
	2017年建设1个乡镇广播电视发射台站，通过无线覆盖减少广播电视盲区，为乡镇的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播出（具体任务以自治区下达的为准）
	80
	
	80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

	4
	农家书屋建设
	补充更新240家农家书屋出版物（由自治区统一购买更新出版物）
	192
	
	192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管委）
	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加强督查，确保本县区任务按时完成。

	5
	文艺演出活动
	开展“广场大家乐”群众文化活动50场、和谐之声文艺演出进农村1000场以上（其中市直文艺团体100场），举办“欢乐田园”农村文艺会演
	135
	
	
	135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文艺演出活动，协调指导各县区开展活动。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群艺馆，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群艺馆负责协调、指导相关单位，确保活动顺利开展；（3）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确保活动顺利完成。

	（1）
	举办“广场大家乐活动”
	开展市本级“广场大家乐”群众文化活动50场
	25
	
	
	25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协调解决文化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群艺馆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群艺馆负责协调、指导相关单位，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2）
	“和谐之声”文艺演出进农村
	开展和谐之声文艺演出进农村1000场以上，其中市直文艺团体100场
	100
	
	
	100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市直文艺团体下乡演出100场，协调指导各县区开展活动。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项目实施，确保活动顺利完成。

	（3）
	举办文艺汇演
	举办“欢乐田园”农村文艺会演
	10
	
	
	10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开展“欢乐田园”农村文艺会演。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协助做好文艺会演相关工作。

	6
	电影放映工程
	在全市所有行政村每年每村放映12场电影、中小学校每学期放映2场爱国主义教育电影，送电影进开发园区
	820
	179
	45
	48
	48
	500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实施项目计划，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市工信委，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市本级配套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市教育局配合做好中小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放映相关工作；（3）市工信委配合做好开发园区电影放映相关工作；（4）各县区政府（管委）配合牵头单位组织协调项目实施，落实配套资金，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1）
	农村电影公益性放映
	在全市所有行政村每年每村放映12场电影
	272
	179
	45
	18
	30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实施、督查完成。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工作督查，落实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列入项目、督促推进。

	（2）
	中小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放映
	在全市中小学校每学期放映2场爱国主义教育电影
	500
	
	
	
	
	500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实施、督查完成。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教育局
	（1）市财政局负责工作督查，落实资金；（2）市教育局负责组织实施、督查完成。

	（3）
	开发园区电影放映
	送电影进开发园区
	48
	
	
	30
	18
	
	牵头单位：市文新广电局
	负责组织实施、督查完成。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工信委，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市工信委负责工作督查，落实资金；（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列入项目、督促推进。

	7
	创建“儿童家园（之家）”
	创建“儿童家园（之家）”130个（灵山县43个、浦北县33个、钦南区25个、钦北区26个、钦州港区3个），其中在贫困村创建48个（灵山县18个、浦北县11个、钦南区7个、钦北区10个、钦州港区2个）
	260
	
	130
	
	130
	
	牵头单位：市妇联
	负责下达建设计划，督促各县区完成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管委）
	按每个“儿童家园（之家）”不低于2万元的标准安排创建经费并落实建设。

	8
	全民健身工程
	安装全民健身路径10条、篮球架9副、乒乓球台5张；建设农民健身工程村级篮球场建设31个
	220
	
	155
	
	
	65
	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负责向自治区体育局申请项目，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负责项目绩效考核。

	
	
	
	
	
	
	
	
	
	责任单位：各县区政府（管委）
	负责落实建设场地及安装实施工作。

	9
	举办重大体育赛事
	提升完善相关比赛场地及辅助设施，举办2017年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2017年全国青年U21沙滩排球锦标赛、2017钦州国际半程马拉松赛、第六届市运会，承办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钦州段）
	970
	
	
	150
	
	820
	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负责承办体育赛事的组织协调等具体工作。

	
	
	
	
	
	
	
	
	
	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住建委、市滨海新城管

委、市公安局、市卫计委，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钦南区、钦北区政府
	（1）市交通运输局、市住建委分别负责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钦州段）的赛道改造、赛道两边风貌改造；（2）市滨海新城管委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加快项目建设，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相关问题；（3）市公安局负责赛事安保、交通管制等工作；（4）市卫计委负责赛事医疗保障工作；（5）市滨海置业集团公司负责相关项目建设；（6）钦南区、钦北区政府负责赛事期间市容市貌的整治并协助市直有关部门开展工作。

	10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
	举办惠民群众性体育赛事10次；惠民体育培训300人次；对城区体育场馆免费开放给予补助
	340
	300
	
	40
	
	
	牵头单位：市体育局
	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的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九
	扶贫惠民项目
	小计（2项）
	20467
	331
	15136
	
	
	5000
	
	

	1
	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确保2017年脱贫攻坚任务圆满完成
	15467
	331
	15136
	
	
	
	牵头单位：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管理局
	负责指导各县区组织项目规划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专责小组成员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专责小组成员单位负责按《钦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责小组人员安排及工作职责》（钦市扶领发〔2017〕4号）明确的职责配合牵头单位推进项目实施；（2）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3）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组织项目规划实施，安排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资金并及时划拨，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1）
	产业发展
	以发展养殖业、种植业为主，培育特色产业，创建扶贫产业示范小区，通过扶贫产业的发展，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
	7700
	
	7700
	
	
	
	牵头单位：市农业局
	负责指导各县区组织项目规划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产业开发专责小组成员单位、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产业开发专责小组成员单位负责按《钦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责小组人员安排及工作职责》（钦市扶领发〔2017〕4号）明确的职责配合牵头单位推进项目实施；（2）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3）市扶贫办负责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4）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组织项目规划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2）
	基础设施建设
	修建村屯硬化路243条193.4公里，解决贫困村贫困户出行难问题
	6159
	
	6159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指导各县区组织项目规划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基础设施专责小组成员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基础设施专责小组成员单位负责按《钦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责小组人员安排及工作职责》（钦市扶领发〔2017〕4号）明确的职责配合牵头单位推进项目实施；（2）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3）市扶贫办负责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4）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组织项目规划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3）
	扶贫培训
	实施雨露计划“两后生”职业教育培训、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实用技术培训等各种培训，使广大群众掌握农村农业知识和技能技术，有效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712
	
	712
	
	
	
	牵头单位：市人社局、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管理局
	（1）市人社局、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管理局负责按政府购买服务形式组织实施“两后生”职业培训工作；（2）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管理局负责做好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实用技术培训等工作。

	
	
	
	
	
	
	
	
	
	责任单位：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公共服务专责小组成员单位，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公共服务专责小组成员单位负责按《钦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责小组人员安排及工作职责》（钦市扶领发〔2017〕4号）明确的职责配合牵头单位推进项目实施；（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组织项目规划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4）
	贷款贴息
	支持贫困户通过小额信贷发展生产，对参加信贷的贫困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给予贴息补助
	897
	331
	566
	
	
	
	牵头单位：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管理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办
	（1）市扶贫开发和水库移民管理局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制定贷款贴息的具体报账程序和办法，制定贷款贴息分配方案；（2）市财政局配合扶贫部门做好相关工作，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3）市金融办配合扶贫部门做好相关工作，负责协调农合机构落实相关贷款事项。

	
	
	
	
	
	
	
	
	
	责任单位：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资金政策专责小组成员单位，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资金政策专责小组成员单位负责按《钦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责小组人员安排及工作职责》（钦市扶领发〔2017〕4号）明确的职责配合牵头单位推进项目实施；（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组织项目规划实施，及时发放贴息资金，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2
	高新区医药电子产业园扶贫创业标准厂房续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4.39亿元，2017年完成投资5000万元
	5000
	
	
	
	
	5000
	牵头单位：钦州高新区管委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责任单位：广西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筹措落实项目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十
	交通惠民项目
	小计（5项）
	3595
	732
	80
	800
	
	1983
	
	

	1
	优选通达路线窄路面公路拓宽改造
	统筹实施建制村优选通达路线窄路基、路面拓宽改造项目，改造里程61公里
	915
	732
	
	
	
	183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审核申报项目建设计划，对设计方案给予技术指导和支持，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进行督查。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落实本级财政应负担的配套资金并及时划拨，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土地占用问题，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2
	农村便民候车亭建设
	建设20个农村便民候车亭
	80
	
	80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向上级申请项目，组织项目实施计划，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2）各县区政府（管委）协调落实本县区农村便民候车亭用地选址，确保本县区任务按时完成。

	3
	钦州湾大道升级改造工程
	对钦州湾大道西环北路至南北二级路段（长2.13公里、宽70米）进行升级改造（白改黑）
	1000
	
	
	
	
	1000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责任单位：市开投集团公司
	负责项目建设。

	4
	小街小巷建设
	建设沙尾巷、竹栏西巷、白沙横巷、水东路、三马路（文峰南路至西干渠）、马道村道、民园五巷、娄园南一巷等小街小巷
	800
	
	
	800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项目实施及牵头协调。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路灯管理处，市开投集团公司，钦南区、钦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拨付项目建设经费；（2）市路灯管理处会同市开投集团公司负责项目建设；（3）钦南区、钦北区政府负责建设用地的征拆工作。

	5
	城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二期
	设置100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点，运行自行车1500辆
	800
	
	
	
	
	800
	牵头单位：市市政管理局
	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住建委、市公安局、市工信委，钦州供电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
	（1）市财政局负责落实该项目政府购买服务所需经费，指导监督项目竞争性磋商谈判采购等；（2）市住建委负责审定租赁站点选址方案和项目报建手续的审批；（3）市公安局配合做好租赁站点选址等相关工作；（4）市工信委负责协调网络运营企业做好网络接入工作；（5）钦州供电局提供项目建设、运营所需用电保障；（6）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配合做好租赁站点的选址协调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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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